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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孩子”偷卖家中金条，家长怎么办？ 反诈宣传与辟谣并进
筑牢商户防骗防线

声明
刘君玲将与长春市腾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07

年12月11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房屋坐落于温馨花园
小区12栋1单元602号房间，编号为0000000000215190)
一式4份，遗失4份，购房发票1张遗失，声明作废。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
境，增强辖区商户及群众
的防骗、识骗能力，同时有
效打击网络谣言，营造健
康、安全的商业与社会环
境，近日，长春市公安局绿
园区分局反诈中心携手辖
区派出所，联合网格长及
志愿者团队，共同开展了
一场别开生面的“反诈+辟
谣”宣传活动。此次活动
深入沿街商户，不仅强化
了反诈宣传，还针对网络
谣言进行了有力打击，取
得了显著的社会宣传效
果。

活动中，反诈宣传员
们化身“安全卫士”，对辖
区内的商铺进行了全面而
细致的走访宣传。他们结
合真实案例，生动讲解了
电信网络诈骗的常见手
法、高发性骗局及防范技
巧，使商户们对诈骗手段
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了
解。同时，宣传员们还重
点强调了不轻信来历不明
的电话、信息，不随意透露
个人信息的重要性，并引

导商户们在遇到可疑情况
时，及时拨打反诈热线寻
求帮助。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
活动还特别加入了打击网
络谣言的环节。在宣传过
程中，反诈宣传员们向商
户们普及了网络谣言的危
害性，教育大家如何辨别
谣言、抵制谣言传播，共同
维护网络空间的清朗。他
们鼓励商户们积极举报谣
言信息，通过正规渠道了
解真相，共同营造风清气
正的网络环境。

通过此次“反诈+辟
谣”宣传活动，绿园分局不
仅提升了辖区商户的反诈
意识和防范能力，还有效
遏制了网络谣言的传播，
为构建平安、和谐、健康的
营商环境奠定了坚实基
础。商户们纷纷表示，将
积极参与到反诈和辟谣行
动中来，共同守护好自己
的“钱袋子”，为社会的稳
定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
量。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法院调解抓重点 案结事了暖民心

近日，抚松林区基层
法院成功调解一起合同纠
纷，及时维护了原告的合
法权益，实现了以调促保、
以调提质的司法目的。法
院受理案件后，积极与原

被告进行沟通，双方最终
达成调解协议，原告愿意
放弃违约金的主张，被告
第二日一次性向原告支付
欠款10万元。该案得以顺
利化解。 韩宜廷

抚松林区基层法院开展
开学前关爱留守儿童活动

近日，抚松林区基层
法院开展开学前关爱留守
儿童活动。活动中，法院
干警就留守儿童及常见心
理问题，与到场父母或其
他监护人进行沟通，引导

他们关注未成年子女的生
理、心理、智力发展状况和
情感需求，采取科学的方
式方法关爱和教育子女，
加强对未成年子女的有效
监护。 韩宜廷

抚松林区基层法院在吉林省长春林区
中级法院队列会操比赛中获得佳绩

近日，抚松林区基层法
院司法警察大队在吉林省长
春林区中级法院队列会操
比赛中获得队列会操比赛

第一名、体技能综合操比赛
第一名的佳绩。干警宿连
皓获得体技能综合操个人
赛第二名的佳绩。 马艺菲

小孙是一名14周岁的未成年人，
未经父母同意，偷偷将家里的金条在网
络上交易卖给赵某。同日，交由快递公
司承运。后经小孙父亲孙某（法定代理
人）发现，及时与快递公司取得联系，要
求将此包裹原路返回。快递公司在接
到该申请后，将此包裹暂扣在最近运输
地。由于快递停止运输，赵某也向快递
公司投诉，要求继续运输该包裹。无奈
之下，孙某来到长春市九台区人民法
院，打算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

方法一：孙某可以根据运输合同
案由起诉快递公司，要求快递公司将
寄出包裹予以返回。法条链接：《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八百二十九条
【托运人变更或者解除运输合同权利】

在承运人将货物交付收货人之前，托
运人可以要求承运人中止运输、返还
货物、变更到达地或者将货物交给其
他收货人，但是应当赔偿承运人因此
受到的损失。

方法二：孙某也可以起诉赵某，确
认小孙与其签订的买卖合同无效。法
条链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十九条【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
人】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
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由
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经其法定代理
人同意、追认；但是，可以独立实施纯
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
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

第一百四十五条【限制民事行为

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纯获利益
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
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
有效；实施的其他民事法律行为经法
定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后有效。

相对人可以催告法定代理人自收
到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予以追认。法
定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绝追
认。民事法律行为被追认前，善意相
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
的方式作出。

后经法官调解，孙某、赵某和快递
公司达成和解。即孙某将钱款返还给
赵某，快递公司将包裹原路退回。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吕闯

九百万元欠款矛盾激化 法理情交融妥善化解
近日，长春市宽城区法院民二庭

成功调解了一起买卖合同纠纷，经过
法官耐心调解，妥善化解了两家企业
之间的矛盾，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
和社会效果。

2021年1月8日，原告吉林省某公
司与被告山东省某公司签订《钢材采
购合同》，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的建设
项目提供钢材，同时约定了账期2个
月，逾期付款利率为月利率2%。原告
吉林省某公司已按约履行了该合同，
现 依 据 该 合 同 被 告 欠 原 告 货 款
2102552.66元。案外人吉林省某经
贸有限公司与原告为关联公司，且被
告与案外人吉林省某经贸有限公司也
签订了《钢材采购合同》（与被告所约
定买卖内容与前述原告与被告所签订

《钢材采购合同》基本一致）。在履行
与案外人吉林省某经贸有限公司的该
《钢材采购合同》过程中被告拖欠其货
款5804882.32元。现案外人吉林省
某经贸有限公司将上述债权已经合法
转让给原告。故截止起诉时，原告对
被告享有7907435元货款及相应利息
等债权。因被告山东省某公司一直未
能如期还款，故原告公司诉至法院，要
求被告支付欠款。

案件受理后，承办法官仔细查
阅诉讼材料，考虑到双方当事人均
为企业，简单地一判了之可能会对
企业经营产生不利影响。法官在庭
前分别找双方了解情况，双方对于
供货事实无争议。但被告称因其属
房地产行业，回款时间长，别人欠公

司的钱也都还没要回，钱款到账后
会马上偿还欠款。而原告因被告拖
欠欠款多年，对被告已经失去信
任。为确保调解工作的顺利进行，
办案法官为双方当事人分析利弊，
鼓励他们放弃嫌隙，平息怨气，一方
面告知被告不按时还款行为造成的
法律后果，同时与原告耐心沟通，告
知其被告现在遭遇的困难情况，希
望可以延长还款期限或分期进行还
款，以便让被告更好地履行还款义
务。最终双方自愿达成一致：被告
给付原告钢材款及逾期付款利息共
计9000000元，首期付款4000000
元，余款5000000元于2024年底给付
完毕。至此，该案得以圆满解决。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法官“微”调解迅速解决物业纠纷
“你好，我是长春市二道区人民法

院莲花山人民法庭的法官，物业公司
起诉你了，说你拖欠物业费，请加一下
我的工作微信，我把起诉状发给你，你
看一下是怎么回事。”

“是这个号吗？”
“对，这就是我的工作手机号，同

步工作微信，上面有我的名字。”
“好的，我现在就加”。
近期，莲花山人民法庭法官收到

几件物业合同纠纷案件。查看案卷
后，凭借办案经验，感觉到案件有调解
可能，法官马上拨通了被告的电话，组
建了成员为物业公司、拖欠物业费的
业主、法官、书记员的案件沟通群。

“房子有什么质量问题可以在本
群提出，看看物业公司能否协调解
决”。凭借以往经验，业主拖欠物业
费，一般情况下都是房子出现了什么

问题，于是法官在微信群中“主动出
击”。“房子一下雨屋里墙体就起皮。”
有业主提出了问题。“业主您好，什么
时间方便过来，物业可以陪同您一起
看一下现场情况，并协助您与地产质
保部门沟通解决。”物业公司在微信群
里真诚回应。

法官也随即告知业主，如果是房屋
质量问题，在质保期内可以起诉开发
商，并告知物业公司如果是物业责任要
尽快给业主处理。为了让业主更好地
明确责任主体，法官把房屋漏水问题如
何解决的普法节目转发到微信群。

过了一会儿，业主私信法官，说物
业费可以交，但违约金交不了。法官
马上趁热打铁，在微信群中询问物业
公司能否不要违约金，物业公司表示
如果业主开庭前能缴纳物业费，不需
要业主支付违约金，关于房屋质量问

题，也会积极沟通地产解决。
过了一会后，物业公司代理人在

微信群中表示，业主已缴纳2023年物
业费，物业公司准备撤诉，对违约金部
分也不再主张，并感谢业主的理解与
配合，感谢法官的辛苦调解。这起案
件，通过“微”调解，一个半小时就得到
了妥善解决。

之后，以相似的方式调解，其他案
件中的业主也在诉前交纳了物业费，
物业公司向法庭递交了撤诉申请。类
似的这些“小”案件，法官都在诉前阶
段以“微”调解“云”支付的方式得到了
实质性化解，在“指尖”案结事了。通
过诉前“微”调解模式，精准“投放”普
法服务，小案不小办，业主的不满情绪
得到了疏导，业主与物业公司之间的
误解也解除了。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